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崇山污水处理厂、惠西污水处理厂及一期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BT 投资建设框架合同》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日常经营重大

合同》等规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福建纳川

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股份”、“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纳川份联合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惠安县城镇

供水与污水管网工程有限公司、惠安县人民政府签署《崇山污水处理厂、惠西污

水处理厂及一期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BT投资建设框架合同》事项进行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 本次框架合同签署的概况  

2012年 11月 27 日，公司联合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安建筑”）与惠安县城镇供水与污水管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惠

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丙方”）签订了《崇山污水处理厂、惠西污水处理厂

及一期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BT 投资建设框架合同》（以下简称“框架合同”）。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投资总额 

总投资额约 33,238万元人民币，投资结算额待项目竣工验收后,按招标文件

规定和《BT 合同》的约定进行计算与确认，并以经惠安县财政评审中心的最终

结算总额为准。 

本次项目投资款中 9000 万元来源于超募资金（具体内容请查询中国证监会

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子公司增资并由公司与子公

司合资设立公司投资建设崇山污水处理厂、惠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公告》），剩余投资款由公司及子公司自筹解决，公司按与惠安县城镇供水与污水

管网工程有限公司商定的建设资金分期投放计划分期分批足额投入到位。 



（二）结算方式 

1、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回购款的支付时间及方式： 

（1）在进入回购期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建设期利息。若此时未完成最终工程

结算价款的审计，则按“经评审的预算价”（已计取下浮系数）作为基数计算并

支付，待审计结束后，在第一期回购款支付日补差。 

（2）第一期回购款支付日为回购期第 13 个月的前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回购

款的 30%及当期回购期利息。 

（3）第二期回购款支付日为回购期第 25 个月的前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回购

款的 30%及当期回购期利息。 

（4）第三期回购款支付日为回购期届满后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回购款的 40%

及当期回购期利息。 

2、污水处理厂设备回购款的支付时间及方式： 

（1）在进入回购期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建设期利息，若此时未完成最终工程

结算价款的审计，则按“经评审的预算价”（已计取下浮系数）作为基数计算并

支付，待审计结束后，在第二期回购款支付日补差。 

（2）第一期回购款支付日为进入回购期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回购款的 30%

及当期回购期利息；若在第一期回购款支付日仍未完成回购基数审计，则按“经

评审的预算价”（已计取下浮系数）作为基数计算并支付，待审计结束后，在第

二期回购款支付日补差。 

（3）第二期回购款支付日为回购期第 13 个月的前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回

购款的 30%及当期回购期利息。 

（4）第三期回购款支付日为 2年回购期届满后的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回购

款的 40%及当期回购期利息。 

(5)回购人可以提前支付回购款项。提前回购如有发生，则按提前回购时间

和金额相应减少回购期利息。 



（三）协议签署时间 

于 2012年 11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订立本合同。 

（四）协议生效时间及协议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履行期限 

1、建设工期 

各子项目建设工期为自工程正式动工至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具体根据实际情

况和各分项工程的工期确定，并在各子项目《BT合同》中约定。 

2、回购期限 

崇山、惠西污水处理厂与配套管网工程回购期限为 3年；污水处理厂设备回

购期限为 2年。 

（六）违约责任 

项目在移交时应处于完好状态，应不存在任何环境问题和环境遗留问题；应

不存在任何留置权、债权、抵押、担保物权或任何种类的其他请求权，否则甲方

有权拒绝接受项目移交，并向项目公司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 

（七）回购担保 

1、惠安县人民政府同意采用 BT方式建设本项目，并授权惠安县城镇供水与

污水管网工程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业主，负责本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的具有法律

效力的文件； 

2、惠安县人民政府授权惠安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回

购担保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3、惠安县财政局出具的 BT项目回购还款承诺书； 

4、惠安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回购担保的担保合同。 

三、协议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甲方：惠安县城镇供水与污水管网工程有限公司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注册地址为：惠安县螺城镇石灵街 19号 

法定代表人：曾一坚 

经营范围：供水工程、排水工程及污水工程的安装维护和运营，给排水材料

及设备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

可经营）。 

乙方联合体：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零壹佰万元整 

注册地址：仙游县鲤南镇西埔村海亭岭小区新厝路西 2号楼 2层 

法定代表人：黄玉兴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丙方为惠安县人民政府。 

纳川股份与上述合同当事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乙方联合体顺安建筑于 2009年与公司有 BT工程转包业务，发生业务往来共

计项目工程款 18,036,700元。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项目进度，该项目预计将对公司 2013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的影响（包括公司向 BT 项目销售管材产生的收益、建设完工产生的收益

及回购利息），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2、本项目能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国内污水管网建设选型的市场地位，提升公



司的市场竞争力； 

3、本项目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五、保荐机构对公司和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的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纳川股份联合顺安建筑与惠安县城镇供水与污水管网工程

有限公司、惠安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框架合同、顺安建筑、惠安县城镇供水与污水

管网工程有限公司、惠安县人民政府的基本情况，纳川股份关于签订《崇山污水

处理厂、惠西污水处理厂及一期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BT 投资建设框架合同》的公

告、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 

 1、纳川股份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具备上述合同履约能

力。公司自成立以来深入行业发展研究与市场需求分析，立足本行业，加大对技

术开发和创新的支持力度，以满足我国城市化、城镇化和重工业化过程中日益增

长的排水要求，使公司成为中国优秀的大口径重荷载埋地排水管材供应商和技术

支持服务提供者。2011 年和 2012 年 1-9 月,纳川股份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75

亿元和 2.71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 7,417万元和 7,226万元,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盈利能力较强。截至 2012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 10.70 亿

元和 9.91亿元,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仅为 7.16%,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对

外投资能力、履约能力。 

2、顺安建筑资金实力雄厚，曾与公司在 BT项目上有过成功合作，履约能力

方面的风险较小。 

3、惠安县城镇供水与污水管网工程有限公司是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城乡供

水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惠安县人民政府委托授权，采用 BT(建设—转移)

的方式、引进有实力的投资人建设崇山污水处理厂、惠西污水处理厂及一期配套

管网工程。惠安县城镇供水与污水管网工程有限公司、惠安县人民政府资金实力

雄厚，且上述合同项目附加了回购承诺及担保，在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

力方面的风险较小。 

鉴于本框架合同金额较大，对公司的内部管理、生产制造、资金周转、等方

http://quote.cfi.cn/quote_000776.html


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公司中大型 BT 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能力是一个考验，

公司能否顺利执行上述合同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此外，公司相关子项目 BT

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等其他重要合同条款尚未确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崇山污水处理厂、惠西污水处理厂及一期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BT投资建设

框架合同》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晓芳                                      许一忠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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